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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公告

债务人：葛凤鸣，男，1965 年 3 月 24

日 出 生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330724196503240712。

你 与 金 莲 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 在 兴

安 盟 科 尔 沁 蒙 商 村 镇 银 行 有 限 公 司

（以下简称 ：债权人）贷款 ，贷款金额：

200000.00 元 ，期 限 ：60 个 月 ，并 在 我 处

办理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

公证书。根据兴安盟科尔沁蒙商村镇

银 行 有 限 公 司 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 向

我处提交的证明材料：：债权人已宣布

上 述 发 放 贷 款 提 前 到 期 ，截 止 到 2024

年 10 月 28 日 ，你 们 共 计 欠 款 ：人 民 币

158，116.86 元［本 金 ：153，088.50 元 ，利

息 ：3，793.92 元 ，罚 息 ：1，234.44 元

（2024 年 7 月 21 日 至 2024 年 10 月 28

日）］，现 执 行 申 请 人 向 我 处 申 请 出 具

执行证书。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

日 内 回 复 本 处 ，并 提 出 你 履 行 了 或 部

分履行了债务的证据。如你未在该期

限 内 回 复 或 回 复 时 未 提 出 充 分 的 证

据，则视为认可本公告的内容，届时我

处有权依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

文书公证书和债权人提交的相关材料

出具执行证书。

科尔沁右翼前旗公证处
2024 年 12 月 3 日

■ 公告

债 务 人 ：葛 敦 华 ，男 ，2002 年 10 月

11 日 出 生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152301200210110712。

你 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 为 金 莲 、葛

凤鸣在兴安盟科尔沁蒙商村镇银行有

限 公 司（以 下 简 称 ：债 权 人）贷 款 ，贷

款 金 额 ：200000.00 元 ，期 限 ：60 个 月 ，

并用你名下位于乌兰浩特市都林办事

处 信 合 广 场 二 期 小 区 7 号 楼 4 单 元

1102 室，不动产权证书：蒙（2020）乌兰

浩 特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45779 号 的 房 产

作 抵 押 担 保 ，在 我 处 办 理 的 赋 予 强 制

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。根据兴

安盟科尔沁蒙商村镇银行有限公司于

2024 年 10 月 31 日 向 我 处 提 交 的 证 明

材 料 ：债 权 人 已 宣 布 上 述 发 放 贷 款 提

前 到 期 ，截 止 到 2024 年 10 月 28 日 ，借

款 人 共 计 欠 款 ：人 民 币 158，116.86 元

［本 金 ：153，088.50 元 ，利 息 ：3，793.92

元 ，罚 息 ：1，234.44 元（2024 年 7 月 21

日至 2024 年 10 月 28 日）］，现执行申请

人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。请于本

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回 复 本 处 ，并

提出你及借款人履行了或部分履行了

债务的证据。如你未在该期限内回复

或 回 复 时 未 提 出 充 分 的 证 据 ，则 视 为

认 可 本 公 告 的 内 容 ，届 时 我 处 有 权 依

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

书和债权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出具执行

证书。

科尔沁右翼前旗公证处
2024 年 12 月 3 日

■ 公告

呼和浩特市雅昌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
司：

本 委 受 理 常 吉 明 与 你 单 位 劳 动 人

事争议一案（呼赛劳仲字［2024］第 631

号），在采取直接送达和上门送达方式

无 效 后 ，依 法 以 公 告 方 式 向 你 单 位 送

达 了 ：申 请 人 的《仲 裁 申 请 书》及 证

据 、《答 辩 通 知 书》《仲 裁 庭 组 成 人 员

和开庭通知书》。在开庭当日，你单位

未 委 托 代 理 人 参 加 庭 审 ，本 委 予 以 缺

席 审 理 ，并 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 作 出

《仲 裁 裁 决 书》（呼 赛 劳 仲 字［2024］第

631 号）。 该 裁 决 作 出 后 ，本 委 再 次 采

取 直 接 送 达 和 上 门 送 达 方 式 无 效 后 。

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

二 十 条 的 规 定 ，本 委 采 取 公 告 送 达 。
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十 日 ，即 视 为 送

达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4 年 12 月 3 日

■ 遗失声明

本 人 李 泽 远 ， 身 份 证 号

152801199301150914，由 于 疏 忽 不 慎 将

呼 和 浩 特 恒 大 城 1、商 业 3 号 -307 收

据 丢 失 ，（收 据 编 号 20308411，收 据 金

额 74，885.00 元；收据编号 19125241，收

据 金 额 74，885.00 元 ；收 据 编 号

19116216，收 据 金 额 74，885.00 元 ；收 据

编 号 21019835，收 据 金 额 74，885.00

元）；2、呼和浩特恒大城-六期-3 号-

608 收 据 丢 失 ，（收 据 编 号 20308410，收

据 金 额 69，567.00 元 ；收 据 编 号

19125240，收 据 金 额 69，567.00 元 ；收 据

编号 19116217，收据金额 69，567.00 元；

收 据 编 号 21019834，收 据 金 额 69，

567.00 元），由 此 造 成 的 一 切 后 果 与 内

蒙 古 鲁 桥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无 关 ，特 此 声

明作废。

赵 剑 波 （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152701197905250030）不慎将鄂尔多斯市

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

容大青椿华府 5 号楼 2 单元 604 号购房

款收据丢失，收据编号：0894184；金额：

918274 元 ；收 据 日 期 ：2017 年 5 月 15

日。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红狐狸影业有限公司，统一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902MA13NPRN50，公 章 丢 失 ，法

定代表人：李焯晰，声明作废。

王 馨 冉 ，性 别 ：女 ，出 生 日 期 ：2010

年 4 月 28 日 12 时 41 分 ，出 生 证 编 号 ：

K150131622，声明作废。

内 蒙 古 铠 凯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将

公 章（编 码 ：15052610001283）和 财 务 章

（编 码 ：15052610001284）丢 失 ，声 明 作

废。

莫 力 达 瓦 达 斡 尔 族 自 治 旗 明 玉 家

庭 农 场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2150722MA0QKN109G）将 公 章 丢 失 ，

声明作废。

赵海亮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

丢失，残疾证号：15262219590621151644，

声明作废。

达 茂 旗 富 明 农 牧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，

注 册 号 ：150223NA000733X，公 章 丢 失 ，

印章编号：1502230006270，声明作废。

包 头 市 固 阳 县 矿 德 源 矿 业 有 限 责

任公司工会委员会，开户许可证丢失，

核准号：J1922000444101，开户银行：中

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固阳县支

行，账号：154067815144，声明作废。

陈 志 强 ， 身 份 证 号 ：

150123199205103616，不 动 产 权 证 书 丢

失，权证号：蒙（2023）和林格尔县不动

产 权 第 0001708 号 ，证 书 编 号 ：

15005055876，房屋坐落：和林格尔县舍

必 崖 乡 东 营 子 行 政 村 东 营 子 村 ，声 明

作废。

内蒙古玺豪贸易有限公司，合同专

用章，印章编号：15029110035726，声明

作废。

张雷，警官证遗失，武字第 0818580

号 ，身 份 证 号 150104198907022612，特 此

声明。

呼 和 浩 特 市 赛 罕 区 富 平 水 产 经 销

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，纳 税 人 识 别

号：15010519701225553X，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舜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，公

章 、财 务 章 丢 失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102MA13N7PK91，声明作废。

内 蒙 古 宏 牧 源 农 牧 业 科 技 发 展 有

限 公 司 公 章 遗 失 ，印 章 编 码 ：

15010510069482，声明作废。

内 蒙 古 丰 州 职 业 学 院 张 永 胜 学 生

证丢失，证号：2023302133，特此声明。

内 蒙 古 禾 万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将

合 同 专 用 章 遗 失 ， 编 号 ：

1508240111306，公 章 遗 失 ，编 号 ：

1508240111303，财 务 专 用 章 遗 失 ，编

号 ：1508240111304，法 人 章 遗 失 ，法 定

代 表 人 ：侯 季 坪 ，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，开

户 银 行 ：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乌拉特中旗支行，基本存款账户编号：

J2075000721702， 开 户 账 号 ：

0613144509100227978，声明作废。

丁 覔 柱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150122196908121018）将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权证遗失，流水号：蒙（2018）托克托

县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第 040127 号 ，

承包方住址：河口管委会河上营村 2 组

10 号 ，合 同 代 码 ：150122400202020013J，

声明作废。

CoCo 都 可（呼 和 浩 特 市 汇 禧 餐 饮

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）将 呼 和 浩 特 市 沃

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证金收

据 遗 失 ，收 据 号 ：0002245，金 额 ：4524

元，声明作废。

CoCo 都 可（呼 和 浩 特 市 汇 禧 餐 饮

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）将 呼 和 浩 特 鹏 达

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证金收据

遗 失 ，收 据 号 ：0002247，金 额 ：4525 元 ，

声明作废。

2024 年 12 月 3 日

■ 债权转让通知书

白海林、苏雅拉图、屈雪松、苏力德：

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，以及王文东

与 尚 先 明 达 成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，现 王

文东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将白海林、苏

雅拉图、屈雪松、苏力德于 2007 年 3 月

15 日欠其的债权本金 11 万元及利息全

部依法转让给尚先明。与此转让债权

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自接

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尚先明

履行全部给付义务。

特此通知

通知人：王文东

2024 年 12 月 3 日


